合同编号：
河北润和职业健康评价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座椅发泡及后视镜镜杆制造扩建项目  
委托方（甲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服务方（乙方）：  河北润和职业健康评价有限公司     

签  订 地  点：      河北光华荣昌                             

签  订  日 期：  2021     年    5   月     20   日
(职业危害检测(职业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专篇

HBRH--

本合同是甲方就下述项目向乙方进行职业危害技术咨询，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技术合同的规定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签订如下协议，并保证共同信守执行。

第一条 项目名称：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座椅发泡及后视镜镜杆制造扩建项目  

第二条 职业危害检测及评价范围：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汽车座椅发泡及后视镜镜杆制造扩建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评价工作              

第三条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向乙方提供真实可靠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证件。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要求提供；

    2、甲方需向乙方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甲方提供涉密的资料时应向乙方明示，并加盖“保密”；

    4、甲方应指定专门人员协助乙方进行现场勘察；

第四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程和技术标准和按照职业危害检测与评价的有关规定，针对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2、自甲方提供所需资料且甲方对乙方提出的整改项目全部整改后，乙方在   30  天内出具《职业危害预评价评价报告》《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专篇》一式  3  份交付甲方。

3、自甲方提供所需资料且甲方对乙方提出的整改项目全部整改，符合验收条件以后，乙方在  30  天内出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一式  3  份交付甲方。

4、乙方应对甲方所提供的资料保密，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发表和向第三者提供，并在规定年限内继续承担保密义务。

第五条 评价报告如果需要专家评审，评审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依据评审专家组出具书面评审意见修改报告，报告附专家评审意见。

第六条 服务报酬以及付款方式

    1、技术服务费总额为：    45000   元人民币

                 （大写：   肆万伍仟元整   ）。

2. 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后预付50%， 工作完成并请专家验证评审后，乙方开具全额发票后，支付尾款50%  。
3. 此价格为含税价格，税率为 1%  增值税专票。
第七条 违约的责任

1、甲方未提供必要的资料，影响乙方工作进度和质量，甲方所支付的报酬不予退还，未支付的报酬应当如数支付。

2、甲方逾期两个月不提供或不补充有关资料，乙方有权就现有资料和现场情况出具符合或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职业危害评价报告。甲方应当支付本合同确定费用。待甲方提供的资料齐全和现场整改合格后，乙方有责任对报告进行补充完善，甲方应另支付乙方发生的成本费用。

3、乙方未按期提供检测报告及评价报告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已收的报酬，并按签订合同费用的10%赔偿甲方，由甲方另外选择评价机构进行检测评价工作。

4、发生不可抗力事件致使检测及评价工作无法完成，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检测评价已发生的成本费用。

第八条 本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如出现争议，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附则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3、本合同一式 4 份，甲方执 2  份,乙方执   2  份。

	
	委托方（甲方）
	服务方（乙方）

	名   称
	
	河北润和职业健康评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国强

	通讯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开发区世纪大街1号

	邮政编码
	
	056002

	开户银行
	
	邯郸银行开发区支行

	账    号
	
	866260100100233666

	税    号
	
	91130405571343154L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